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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審慎比率、主要指標及風險加權數額概覽 

KM1: 主要審慎比率 

 (a) (b) (c) (d) (e) 

 
於 2025年 

3月 31日 

於 2024年 

12 月 31日 

於 2024年 

9月 30日 

於 2024年 

6月 30日 

於 2024年 

3月 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監管資本（數額） 

1及 1a 普通股權一級 (CET1) 281,204 266,651 280,004 261,872 256,822 

2及 2a 一級 281,204 266,651 280,004 261,872 256,822 

3及 3a 總資本 306,439 292,980 307,164 289,609 284,910 

 風險加權數額（數額） 

4 風險加權數額總額 1,196,007 1,331,828 1,371,663 1,306,227 1,293,876 

4a 風險加權數額總額（下限前） 1,196,007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風險為本監管資本比率（以風險加權數額的百分率表示） 

5及 5a CET1比率 (%) 23.51% 20.02% 20.41% 20.05% 19.85% 

5b CET1比率 (%)（下限前比率） 23.5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及 6a 一級比率 (%) 23.51% 20.02% 20.41% 20.05% 19.85% 

6b 一級比率 (%)（下限前比率） 23.5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7及 7a 總資本比率 (%) 25.62% 22.00% 22.39% 22.17% 22.02% 

7b 總資本比率 (%)（下限前比率） 25.6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額外 CET1緩衝要求（以風險加權數額的百分率表示） 

8 防護緩衝資本要求 (%)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9 逆周期緩衝資本要求 (%) 0.418% 0.422% 0.820% 0.823% 0.817% 

10 較高吸收虧損能力要求 (%)  

（只適用於 G-SIB或 D-SIB）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1 認可機構特定的總 CET1緩衝要求 (%) 4.418% 4.422% 4.820% 4.823% 4.817% 

12 符合認可機構的最低資本規定後可用的

CET1 (%) 17.51% 14.00% 14.39% 14.05% 13.85% 

 《巴塞爾協定三》槓桿比率 

13 總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 3,930,081 3,915,413 3,893,039 3,720,479 3,611,243 

13a 以證券融資交易(SFT)資產總額平均值

為基礎的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 3,917,65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4、14a

及 14b 

槓桿比率 (%) 

7.16% 6.81% 7.19% 7.04% 7.11% 

14c 及

14d 

以 SFT資產總額平均值為基礎的槓桿比

率 (%) 7.1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流動性覆蓋比率 (LCR)／流動性維持比率 (LMR) 

 只適用於第 1類機構：         

15 優質流動資產 (HQLA)總額 1,434,598 1,150,171 1,166,618 1,216,472 1,218,966 

16 淨現金流出總額 630,831 575,682 520,427 511,109 561,604 

17 LCR (%) 231.50% 201.06% 231.81% 250.58% 223.79% 

 只適用於第 2類機構：      

17a LMR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穩定資金淨額比率 (NSFR)／核心資金比率 (CFR) 

 只適用於第 1類機構：         

18 可用穩定資金總額 2,196,305 2,151,966 2,133,439 2,068,035 2,064,238 

19 所需穩定資金總額 1,561,372 1,517,285 1,520,766 1,467,119 1,470,716 

20 NSFR (%) 140.67% 141.83% 140.29% 140.96% 140.36% 

 只適用於第 2A 類機構：       

20a CFR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風險為本監管資本比率是基於《巴塞爾協定三》最終改革方案實施後之監管資本及風險加權數

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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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審慎比率、主要指標及風險加權數額概覽（續） 

KM2(A): 主要指標－重要附屬公司的 LAC 規定（在 LAC 綜合集團層面） 

  (a) (b) (c) (d) (e) 

 於 2025年 

3月 31日 

於 2024年 

12 月 31日 

於 2024年 

9月 30日 

於 2024年 

6月 30日 

於 2024年 

3月 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重要附屬公司在 LAC 綜合集團層面的： 

1 可供運用內部吸收虧損能力 379,656 364,962 384,920 364,905 359,987 

2 《LAC規則》下的風險加權數額  1,196,007 1,331,828 1,371,663 1,306,227 1,293,876 

3 內部 LAC風險加權比率 31.74% 27.40% 28.06% 27.94% 27.82% 

4 《LAC規則》下的風險承擔計量 3,930,081 3,915,413 3,893,039 3,720,479 3,611,243 

5 內部 LAC槓桿比率 9.66% 9.32% 9.89% 9.81% 9.97% 

6a 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

單》第 11 條倒數第三段中的後償豁免

是否適用？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b 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

單》第 11 條倒數第二段中的後償豁免

是否適用？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c 若設有上限的後償豁免適用，則與獲豁除

負債同級並確認為外部吸收虧損能力的

已發行資金的數額，除以與獲豁除負債

同級並若無應用上限則會確認為外部吸

收虧損能力的已發行資金的數額。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註：  
1  在《LAC規則》下，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單》第11條中的後償豁免不適用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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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審慎比率、主要指標及風險加權數額概覽（續） 

KM2(B): 主要指標－非香港處置實體的總吸收虧損能力規定（在處置集團層面） 

  (a) (b) (c) (d) (e) 

 於 2025年 

3月 31日 

於 2024年 

12 月 31日 1 

於 2024年 

9月 30日 1 

於 2024年 

6月 30日 1 

於 2024年 

3月 31日 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香港處置實體在處置集團層面的： 

1 可供運用外部吸收虧損能力 4,454,068 3,816,685 3,958,439 3,748,380 3,712,288 

2 有關非香港 LAC 制度下的總風險加權數

額 21,485,895 20,342,786 20,817,473 19,824,182 20,041,798 

3 外部吸收虧損能力（以風險加權數額的百

分比表示） 20.73% 18.76% 19.01% 18.91% 18.52% 

4 有關非香港 LAC 制度下的槓桿比率風險

承擔計量 40,478,627 38,829,513 39,566,157 37,862,246 38,165,510 

5 外部吸收虧損能力（以槓桿比率風險承擔

計量的百分比表示） 11.00% 9.83% 10.00% 9.90% 9.73% 

6a 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

單》第 11 條倒數第三段中的後償豁免

是否適用？ 否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b 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

單》第 11 條倒數第二段中的後償豁免

是否適用？ 否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c 若設有上限的後償豁免適用，則與獲豁除

負債同級並確認為外部吸收虧損能力的

已發行資金的數額，除以與獲豁除負債

同級並若無應用上限則會確認為外部吸

收虧損能力的已發行資金的數額。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註：  
1 在該非香港地區的有關非香港LAC制度尚未實施，而在第1至5行的值僅為按非香港地區監管資本制度之基準填報的

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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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審慎比率、主要指標及風險加權數額概覽（續） 

OV1: 風險加權數額概覽 

  (a) (b) (c) 

  風險加權數額 最低資本規定 

  

於 2025年 

3月 31日 

於 2024年 

12 月 31日 

於 2025年 

3月 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1 非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的信用風險 1,020,878 1,054,036 81,670 

2 其中 STC計算法 112,661 94,691 9,013 

2a 其中 BSC計算法 - - - 

3 其中基礎 IRB 計算法 775,805 833,087 62,064 

4 其中監管分類準則計算法 2,459 2,318 197 

5 其中高級 IRB 計算法 - - - 

5a 其中零售 IRB 計算法 71,616 66,376 5,729 

5b 其中特定風險權重計算法 58,337 57,564 4,667 

6 對手方信用風險及違責基金承擔 22,182 22,106 1,775 

7 其中 SA-CCR計算法 21,678 21,457 1,734 

7a 其中現行風險承擔方法 - - - 

8 其中 IMM(CCR)計算法 - - - 

9 其中其他 504 649 41 

10 CVA風險 8,527 8,927 682 

11 簡單風險權重方法及內部模式方法下的銀行帳內股

權狀況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2 集體投資計劃（CIS）風險承擔－透視計算法／第

三方計算法 - - - 

13 CIS 風險承擔－授權基準計算法 - - - 

14 CIS 風險承擔－備選方法 - - - 

14a CIS 風險承擔－混合使用計算法 - - - 

15 交收風險 - - - 

16 銀行帳內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 - - 

17 其中 SEC-IRBA  - - - 

18 其中 SEC-ERBA（包括 IAA） - - - 

19 其中 SEC-SA  - - - 

19a 其中 SEC-FBA  - - - 

20 市場風險 88,333 80,009 7,067 

21 其中 STM計算法 88,333 5,645 7,067 

22 其中 IMA - 74,364 - 

22a 其中 SSTM計算法 - 不適用 - 

23 在交易帳與銀行帳之間調動風險承擔的資本要求 - 不適用 - 

24 業務操作風險 71,065 120,026 5,686 

24a 官方實體集中風險 - - - 

25 低於扣減門檻的數額（須計算 250%風險權重） 7,229 11,059 578 

26 應用出項下限水平 50% 不適用  

27 下限調整（應用過渡上限前） - -  

28 下限調整（應用過渡上限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8a 風險加權數額扣減 22,207 23,025 1,777 

28b 其中不包括在二級資本內的一般銀行業務風險 

監管儲備及集體準備金的部分 39 - 3 

28c 其中不包括在二級資本內的土地及建築物因價值 

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益的部分 22,168 23,025 1,774 

29 總計 1,196,007 1,273,138 95,681 

 

與 2024年 12月 31日比較，非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的信用風險下風險加權數額減少，主要因為實施《巴塞爾協定三》

最終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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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槓桿比率 

LR2: 槓桿比率 

  於 2025年 

3月 31日 

於 2024年 

12月 31日 

  (a) (b)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   

1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不包括衍生工具合約或 SFT，但包

括相關資產負債表內抵押品） 3,673,540 3,599,592 

2 還原根據適用會計準則須從資產負債表資產中扣減的就衍生

工具合約提供的抵押品數額 - - 

3 扣減：就衍生工具合約提供的現金變動保證金的應收項目資

產的扣減 (7,448) (182) 

4 扣減：就 SFT 收到的並已確認為資產的證券作出的調整 - - 

5 扣減：從一級資本扣減的與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相關的特

定準備金及集體準備金 (16,054) (15,215) 

6 扣減：斷定一級資本時所扣減的資產數額 (49,555) (51,257) 

7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總額（不包括衍生工具合約及 SFT）

（第 1至 6行的總和） 3,600,483 3,532,938 

由衍生工具合約產生的風險承擔   

8 所有與衍生工具合約有關的重置成本（如適用的話，扣除合

資格現金變動保證金及／或雙邊淨額結算） 10,327 17,341 

9 所有與衍生工具合約有關的潛在未來風險承擔的附加額 55,271 47,101 

10 扣減：中央交易對手方風險承擔中與客戶結算交易有關而獲

豁免的部分 - - 

11 經調整後已出售信用關聯衍生工具合約的有效名義數額 - - 

12 扣減：就已出售信用關聯衍生工具合約的有效名義數額獲准

的減少及潛在未來風險承擔的附加額獲准的扣減 - - 

13 衍生工具合約產生的風險承擔總額（第 8至 12行的總和） 65,598 64,442 

由 SFT產生的風險承擔   

14 經調整出售會計交易後（在不確認淨額計算下）的 SFT資產

總額 78,167 129,122 

15 扣減：SFT資產總額的現金應付額及現金應收額的可抵銷額 - - 

16 SFT資產的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 20,064 20,046 

17 代理交易風險承擔 - - 

18 由 SFT產生的風險承擔總額（第 14至 17行的總和） 98,231 149,168 

其他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   

19 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名義數額總額 879,724 857,124 

20 扣減：就轉換為信貸等值數額作出的調整 (713,642) (687,909) 

21 扣減：從一級資本扣減的與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相關的特

定準備金及集體準備金 (313) (350) 

22 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第 19至 21行的總和） 165,769 168,865 

資本及風險承擔總額   

23 一級資本 281,204 266,651 

24 風險承擔總額（第 7、13、18及 22 行的總和） 3,930,081 3,915,413 

槓桿比率   

25 及

25a 

槓桿比率 

7.16% 6.81% 

26 最低槓桿比率規定 3.00% 3.00% 

27 適用槓桿緩衝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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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槓桿比率（續） 

LR2: 槓桿比率（續） 

  

於 2025年 

3月 31日 

於 2024年 

12月 31日 

  (a) (b)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平均值披露   

28 SFT資產總額平均值（該總額是經調整出售會計交易及相關

的現金應付額及現金應收額淨額後的數額） 65,745 不適用 

29 SFT資產總額季度終結值（該總額是經調整出售會計交易及

相關的現金應付額及現金應收額淨額後的數額） 78,167 不適用 

30及

30a 

根據第 28行填報的 SFT資產總額平均值（該總額是經調整

出售會計交易及相關的現金應付額及現金應收額淨額後的

數額）得出的風險承擔總額 3,917,659 不適用 

31及

31a 

根據第 28行填報的 SFT資產總額平均值（該總額是經調整

出售會計交易及相關的現金應付額及現金應收額淨額後的

數額）得出的槓桿比率 7.18%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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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動性 

LIQ1: 流動性覆蓋比率－第 1 類機構 

在計算本模版所載的流動性覆蓋比率(LCR)及相關組成項目的平均值時所使用

的數據點數目： (74)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止季度 

(a) (b) 

披露基礎：綜合                         非加權值 

（平均） 

加權值 

（平均）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A. 優質流動資產   

1 優質流動資產 (HQLA) 總額  1,434,598 

B. 現金流出   

2 零售存款及小型企業借款，其中： 1,325,460 75,315 

3 穩定零售存款及穩定小型企業借款 479,148 14,374 

4 較不穩定零售存款及較不穩定小型企業借款 362,087 36,209 

4a 零售定期存款及小型企業定期借款 484,225 24,732 

5 無抵押批發借款（小型企業借款除外）及認可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及訂

明票據，其中： 1,533,135 675,420 

6 營運存款 393,686 96,279 

7 第 6行未涵蓋的無抵押批發借款（小型企業借款除外） 1,139,449 579,141 

8 由認可機構發行並可在 LCR涵蓋時期內贖回的債務證券及訂明票據 - - 

9 有抵押借款交易（包括證券掉期交易）  740 

10 額外規定，其中： 452,155 75,086 

11 衍生工具合約及其他交易所產生的現金流出，以及相關抵押品規定所 

產生的額外流動性需要 26,783 26,387 

12 因結構式金融交易下的義務及因付還從該等交易取得的借款而產生的 

現金流出 - - 

13 未提取的有承諾融通（包括有承諾信貸融通及有承諾流動性融通）的 

潛在提取 425,372 48,699 

14 合約借出義務（B 節未以其他方式涵蓋）及其他合約現金流出 100,705 100,705 

15 其他或有出資義務（不論合約或非合約義務） 453,970 4,658 

16 現金流出總額  931,924 

C. 現金流入   

17 有抵押借出交易（包括證券掉期交易） 17,912 6,160 

18 有抵押或無抵押貸款（第 17行涵蓋的有抵押借出交易除外）及存於其

他金融機構的營運存款 315,028 209,630 

19 其他現金流入 94,213 85,303 

20 現金流入總額 427,153 301,093 

D. LCR 經調整價值 

21 HQLA總額  1,434,598 

22 淨現金流出總額  630,831 

23 LCR (%)  2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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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動性（續） 

LIQ1: 流動性覆蓋比率－第 1 類機構（續） 

註： 

- 優質流動資產的加權數額，須以應用《銀行業（流動性）規則》所規定的扣減後的數額計算。 

- 現金流入及現金流出的非加權數額，須以按《銀行業（流動性）規則》的規定在計算流動性覆蓋比率時計入的本

金額計算。 

- 現金流入及現金流出的加權數額，須以應用《銀行業（流動性）規則》所規定的流入及流出率後的數額計算。 

- 優質流動資產總額及淨現金流出總額的經調整價值，是將《銀行業（流動性）規則》所規定的適用上限計算在

內。 

 

2025年集團第一季的流動性覆蓋比率平均值為231.50%，繼續保持在穩健的水平。 

 

優質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存放央行結餘及由官方實體、中央銀行、公營單位或多邊發展銀行發行或擔保的高質素有價

證券以及非金融企業的債務證券。優質流動資產主要由一級優質流動資產組成。 

 

現金淨流出主要來自於零售和企業的客戶存款（亦是集團資金的主要來源），以及來自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及

結餘。為確保資金的穩定、充足及來源的多樣性，集團積極吸納新存款和穩定核心存款，並通過同業市場獲得補充資

金或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其他現金流出，例如承諾、衍生交易合同所產生的現金流出及潛在的抵押品需要，對流動

性覆蓋比率影響輕微。 

 

集團的客戶存款主要為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的存款。市場上以港元計值的優質流動資產供應相對有限，本集團通過掉

期交易，把港元剩餘資金掉換為美元及其他貨幣，部分資金用於投資優質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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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的信用風險 

CR8: 在 IRB 計算法下信用風險承擔的風險加權數額流動表 

  (a) 

  港幣百萬元 

1 於 2024年 12月 31日風險加權數額 959,345 

2 資產規模 19,291 

3 資產質素 6,773 

4 模式更新 - 

5 方法及政策 (80,077) 

6 收購及處置 - 

7 外匯變動 2,885 

8 其他 - 

9 於 2025年 3月 31日風險加權數額 908,217 

 

由於 2025年 1月 1日實施《巴塞爾協定三》最終改革方案，信用風險加權數額於 2025年第一季度減少港幣 800.77億

元。 

 

5. 對手方信用風險 

CCR7: 在 IMM(CCR)計算法下違責風險的風險承擔的風險加權數額流動表 

於 2025年 3月 31日，本集團並無使用 IMM(CCR)計算法計量違責風險的風險承擔。 

 

6. CVA風險 

CVA4: 在標準 CVA計算法下 CVA風險承擔的風險加權數額流動表 

於 2025年 3月 31日，本集團並無使用標準 CVA計算法計算 CVA風險資本要求。 

 

7. 市場風險 

MR2: 在 IMA下的市場風險 

於 2025年 3月 31日，本集團並無使用 IMA計算市場風險資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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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模式化與標準化風險加權數額的比較 

CMS1: 模式化與標準化風險加權數額在風險層面上的比較 

 於 2025年 3月 31日 

 

(a) (b) (c) (d) 

風險加權數額 

認可機構獲金融

管理專員批准 

採用的模式基準

計算法下計算的 

風險加權數額 

採用標準計算法

的組合的 

風險加權數額 

總實際風險加權

數額 (a + b) 

（即認可機構按

現時規定填報的

風險加權數額） 

採用全面標準 

計算法計算的 

風險加權數額 

（即用於出項 

下限的計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1 非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的信用風險 908,217 112,661 1,020,878 1,498,077 

2 對手方信用風險及違責基金承擔 19,047 3,135 22,182 21,821 

3 CVA風險  8,527 8,527 9,569 

4 銀行帳內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 - - - 

5 市場風險 - 88,333 88,333 88,333 

6 業務操作風險  71,065 71,065 71,065 

7 剩餘風險加權數額 - 7,229 7,229 7,229 

8 總計 927,264 290,950 1,218,214 1,696,094 

 


